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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2002年 4月 26日大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大会题为“预防武装冲突”的第 55/281 号决议。特别是请你注意该

决议第 3段，其中“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按照其任务职责，

审议对其提出的建议，并最好在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间向大会汇报对此类建议

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请将大会第 55/281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要求和你关于预防

武装冲突的报告（A/55/985-S/2001/574和 Corr.1）提请你报告中提到的联合国

系统有关机关、组织和机构的注意。还请你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简要说明上述

联合国系统的机关、组织和机构按照大会第 55/281 号决议第 3 段提出的任何看

法和第 55/281 号决议第 2段和第 4段提到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和/或民间社会行

为者作出的任何答复。 

 鉴于预防冲突问题对联合国工作的重要性，我承诺在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期

间促进这个问题的积极审议。在这种情况下，我要通知你，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帕

帕·路易斯·法尔先生；孟加拉国常驻代表伊夫泰哈·艾哈迈德·乔杜里先生；

捷克共和国常驻代表希内克·克莫尼切克先生；巴西常驻代表杰尔松·丰塞卡先

生和瑞典常驻代表皮埃尔·肖里先生将担任促进各会员国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的

主持人。我真诚希望这些协商将促使大会对你的重要报告作出积极和实质性的反

应。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项下的文件

分发为荷。 

               韩升洙(签名) 

 


